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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交易内容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招商银行”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

于2015年9月21日发出，会议于2015年9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16名，实际参会董

事16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16票同意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项目的议案》，同意：

1、给予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业授信额度人民币40亿元，授信期限1年，信用方式,�不得发

放无担保贷款，也不得对其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但其以银行存单、国债提供足额反担保的除外。

2、本笔同业授信额度为并表授信额度，包括本公司及附属机构（招银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招银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永隆银行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给予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授

信。

3、对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信提用需确保交易条件公允，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

（二）回避表决事宜

无。

（三）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综合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本公司制定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的授信额度占本公司上季末资本净

额1%以上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以上，属于重大关联交易，需由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

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2015年9月16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将上述

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5年9月25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对单一企业的交易

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财险” ）直接持有本公司10%以上股份，属本公司主

要非自然人股东，因此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2、关联人基本情况

根据《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信息披露报告》,安邦财险成立于2011年12月31日，注

册资本人民币190亿元，其中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股95.3%。 目前，安邦财险已在全国所有省、

市、自治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共有省级分公司37家，中心支公司400多家，县区级机构1000多家，成为

全国分支机构最全的财产保险公司之一，主营业务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安邦财险控股4家全资子公司，分别包括：安邦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安邦资本（香港）有限公

司，安邦中国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标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近两年经营情况

安邦财险近两年的资产规模增长迅速，根据《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信息披露报

告》：2013年总资产人民币1250.56亿元，2014年资产总计人民币1845.62亿元，同比增长47.58%；2013年

保费收入人民币48.85亿元，2014年保费收入人民币51.54亿元，同比增长5.51%；2013年净利润人民币

34.40亿元，2014年净利润人民币140.39亿元，同比增长308.11%。 总体而言，安邦财险整体资产规模快

速增长，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盈利能力较强，整体经营实力日益增强。

三、公允交易原则的履行

以上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不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授信的条件；本公司对中国银监会口径的上述关

联方不发放信用贷款；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授信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包括贷款和资金业务，本次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授信业

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

定》第22条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梁锦松、黄桂林、潘承伟、潘英丽、郭雪萌、赵军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

见如下：

本公司对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信人民币40亿元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

审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公允性；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九届十四次会议纪要；

2、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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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201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201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否决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修订稿）（认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式）及其摘要》。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9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34,483,901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 12,329,590,81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 1,904,893,0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4416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8884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532

出席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628,944,429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78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20,820,668

4、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

例（%）

59.7259

出席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有权出席会议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H股股份数目（股） 4,590,901,172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14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03,831,189

4、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

例（%）

41.46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李建红董事长主持了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15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本次会议” ）并担任会议主席。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11人，非执行董事马泽华先生、李晓鹏先生、李引泉先生、苏敏女士和

独立非执行董事潘英丽女士因公务未出席；

2、本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5人，股东监事刘正希先生、外部监事董咸德先生和职工监事黄丹女士

因公务未出席；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增补张峰先生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张峰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须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核， 任职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27,430,434 99.9825 713,472 0.0058 1,446,905 0.0117

H股 1,726,212,963 90.6199 178,061,540 9.3476 618,587 0.0325

普通股合

计：

14,053,643,397 98.7296 178,775,012 1.2559 2,065,492 0.0145

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认购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式）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78,164,979 99.5829 49,990,032 0.4054 1,435,800 0.0117

H股 1,156,566,325 60.7156 748,324,128 39.2843 2,637 0.0001

普通股

合计：

13,434,731,304 94.3816 798,314,160 5.6083 1,438,437 0.0101

3、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1,452,310 99.6907 36,702,701 0.2977 1,435,800 0.0116

H股 1,156,729,825 60.7241 748,160,628 39.2757 2,637 0.0002

普通股

合计：

13,448,182,135 94.4761 784,863,329 5.5138 1,438,437 0.0101

4、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增补朱立伟先生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朱立伟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须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核， 任职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27,430,373 99.9825 713,473 0.0058 1,446,965 0.0117

H股 1,718,666,248 90.2238 184,815,941 9.7022 1,410,901 0.0740

普通股合

计：

14,046,096,621 98.6765 185,529,414 1.3034 2,857,866 0.0201

5、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增补傅俊元先生为股东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傅俊元先生于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担任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28,099,287 99.9879 44,559 0.0004 1,446,965 0.0117

H股 1,864,167,029 97.8620 39,429,160 2.0699 1,296,901 0.0681

普通股合

计：

14,192,266,316 99.7034 39,473,719 0.2773 2,743,866 0.0193

关于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认购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式）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261,487,263 99.5184 57,897,605 0.40699 1,435,800 0.0117

关于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认购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式）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未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H股 1,107,607,064 58.1778 796,221,488 41.8221 2,637 0.0001

(二)涉及A股持股5%以下股东（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及批准关于增

补张峰先生为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3,627,138,435 99.9405 713,472 0.0197 1,446,905 0.0398

2

审议及批准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修

订稿）（认购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方

式）及其摘要

3,577,872,980 98.5830 49,990,032 1.3774 1,435,800 0.0396

3

审议及批准关于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对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调整的

议案

3,591,160,311 98.9491 36,702,701 1.0113 1,435,800 0.0396

4

审议及批准关于增

补朱立伟先生为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3,627,138,374 99.9405 713,473 0.0197 1,446,965 0.0398

5

审议及批准关于增

补傅俊元先生为股

东监事的议案

3,627,807,288 99.9589 44,559 0.0012 1,446,965 0.03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

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会议的监票、计票。

上述议案中，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修订稿）（认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式）及其摘要》所获H股类别股东会议现场表决同意

票数占出席会议的H股类别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为58.1778%，未达到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案应“由出席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 的要

求，因此该议案未获通过，除此之外，其他议案均已获得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可参见本公司2015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本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上发布的本次会议的股东大会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会议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留永昭、袁嘉妮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留永昭律师和袁嘉妮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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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15年9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5年9月25日在公司五楼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9人，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8

人，独立董事黄智先生通讯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喻中权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属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安庆分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进行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并与新疆旭

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EPC合同》，合同总金额不超过3,800万元。

2、授权期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

号：临2015-072）。

赞成8人，反对0人，弃权0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洵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三、上网公告附件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认真研究和核实了公司提供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

造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资料后，经审慎思考，依据公开、公正、客观原则，对该事项发表如

下意见：

我们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项，交易双方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

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3、提请公司加强对工程进度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切实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夏成才、马传刚、黄智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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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9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于2015年9月25日在公司五楼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应参加会议的监事为3人，现场出席人数为3人。

会议由监事长周敏女士主持会议，会议决议情况公告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项，交易双方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

原则，根据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

号：临2015-072）。

赞成： 3人 反对：0�人 弃权： 0�人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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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脱硫系统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谷环保” ）拟对下属分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以下简

称“安庆分公司” ）、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分公司” ）进行脱

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并拟与关联方新疆旭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环保” ）签订《脱硫

系统超低排放改造EPC合同》，合同总金额不超过3,800万元。

2、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可能存在工程延期、受到气候、外界人为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

3、过去12个月，公司未与旭日环保发生关联交易。

一、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中对环保脱硫烟

气排放的最新标准， 为保证光谷环保的脱硫系统烟气排放达到标准， 光谷环保拟对其下属安庆分公

司、 合肥分公司进行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 并拟与旭日环保签订 《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EPC合

同》，合同总金额不超过3,800万元。

1、光谷环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鉴于公司董事李洵、高级管理人员刘巍、赵清华在旭日环保担任

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发生关联交易的交易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旭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区环园路739号

法定代表人：张巨煌

注册资本：6,5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03月10日

股东情况:�张巨煌（持股占比37.50%）、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占比30.77%）、深

圳汇金永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6.31%）等共16名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巨煌

经营范围：环保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经销环保产品，承接环保治

理项目(专项规定除外)，环保产品及设备的制作、安装、调试，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机械零部件加工

及设备修理，金属结构制造。

2、旭日环保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旭日环保近三年主营业务较为稳定，旭日环保自成立至2014年承接的主要业务包括污水处理（包

括工业高浓度有机废水及市政类生活污水）环保EPC工程总承包,大气的脱硫除尘项目及环境影响评

价、清洁生产审核及检测等。

根据新疆环保市场的变化及国家相关环保政策的推出， 2014年旭日环保调整了战略布局，将主

营业务拓展至大气（脱硫、脱硝）治理领域，主要服务的对象为大型电厂，煤化工等重污染行业的相关

客户。 经营模式也从原先较为单一的EPC工程总承包形式发展到BOT、PPP模式。

3、旭日环保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2,388.61 24,653.36 26,238.96

净资产 11,561.42 12,069.89 11,226.70

营业收入 5,549.30 5,449.42 5,100.57

净利润 793.89 508.92 -842.70

三、拟发生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名称：光谷环保安庆分公司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EPC项目、光谷环保合肥分公司脱硫系统

超低排放改造EPC项目。

交易类别：接受劳务

2、定价原则

拟签订合同定价是根据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标准为基础，以该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四、拟发生关联交易涉及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业主方：（1）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2）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承包方：新疆旭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1）安庆皖江电厂2x320MW机组脱硫系统超低排放EPC改造工程；

（2）合肥皖能电厂1x630MW机组脱硫系统超低排放EPC改造工程；

（3）合肥皖能电厂1x630MW机组脱硫系统超低排放EPC改造工程。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价格：预计合同总金额不超过3,800万元，具体如下：

（1）安庆皖江电厂2x320MW机组脱硫系统超低排放EPC改造工程合同金额约为1,060万元；

（2）合肥皖能电厂1x630MW机组脱硫系统超低排放EPC改造工程合同金额约为1,350万元；

（3）合肥皖能电厂1x630MW机组脱硫系统超低排放EPC改造工程合同金额约为1,390万元。

2、合同主体内容为：

安庆、合肥分公司烟气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总承包范围为脱硫系统改造完整范围内的设计、建

筑工程（包括地勘、地基处理施工）、安装工程、设备制造(含现场制作设备)、设备及材料供货（包括专

用工具）、备品备件（按技术协议要求提供）、无利用价值的设施拆除并运输至业主方指定地点（拆除

的旧设施由业主方处置）、运输、保管、保险、调试、指导监督、试验、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培训、设计联

络、技术资料及整套系统的性能保证和质保期的售后服务等。

3、支付方式：

（1）工程预付款：合同签订生效后，业主方收到承包方合同总价格的10%�不可撤销的履约保函，

经审核无误后一个月内承包方支付合同总价格的10%�作为工程预付款；

（2）合同设备款：承包方按工程进度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合同设备运到施工现场，并将整套设备验

收资料提供给业主方。 业主方验明无误后1个月内，支付该批设备价格的70%。 脱硫系统改造完毕进

行整套试验运行通过验收后，业主方支付给承包方合同设备价格的10%。 合同设备价格的10%作为设

备质量保证金，待脱硫系统保证期满且无质量问题，无息支付给承包方。

（3）安装工程款：承包方根据安装工程进度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月工程量完成报告，交业主方审

核确认，业主方根据确认的当月工程量支付款项给承包方。 当业主方向承包方支付的价款累计达到

本合同安装工程价款的80%时，业主方不再向承包方支付任何安装工程款项，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一个月内，业主方向承包方支付合同价格为10%，剩余的建筑、安装工程价款作为项目的质量保证金。

待脱硫系统保证期满且无质量问题，无息支付给旭日环保。

（4）技术服务费：在承包方完成所有专业施工图设计图纸后并提供发票后，业主方支付技术服务

费的80%，承包方完成本合同范围内配合现场施工安装的设计变更工作、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并提交经

业主方审核后的竣工图图纸后，业主方将10%余款支付给承包方。

4、主要违约条款：

（1）质量不达标：脱硫系统经改造后的脱硫效率在脱硫装置入口SO2浓度低于1500mg/m3（标

态，干基，6%O2）时，脱硫效率在低于98%时，光谷环保将拒绝接受FGD装置，即旭日环保根据合同中

指定的相同货币退回光谷环保脱硫装置的设备价格，并承担发生的所有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利息、

银行费用、运费和保险费、检查费、储存和装卸费。

（2）工期延误：如果由于旭日环保的原因，在执行合同中造成延误，每延误工期1天承包方将向光

谷环保支付合同总价的0.1％违约赔偿金，及需赔偿由于承包方技术服务错误或违约造成光谷环保的

直接损失。 由于旭日环保的原因，建设期延误最多不得超过10天，否则，光谷环保有权单方面终止合

同。

五、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1、交易的必要性

鉴于国家新颁布了环保脱硫烟气排放标准，为保证光谷环保脱硫系统烟气排放达到标准，光谷环

保拟对其下属安庆分公司、合肥分公司进行脱硫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其为正常经营所需。

旭日环保具有优秀的管理团队、能提供详细的施工组织方案及完善的技术服务，能够保证工程质

量。

2、交易的影响

拟签定合同定价是根据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标准为基础，以该标准确定交易价格，签署脱硫

系统超低排放改造EPC合同是公司合规经营所需。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包括非关联股

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可能存在工程延期、受到气候、外界人为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公司

将加强工程进度的监督管理。

七、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李洵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并出具审核意见，审计委员会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项，交易双方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可

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并出具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项，交易双方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

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3、提请公司加强对工程进度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切实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八、过去12个月内与本次拟发生的交易关联方之间的历史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公司未与旭日环保发生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2015089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概述

公司于2014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长园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相关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获得无异议通知。

2015年1月6�日公司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

定的办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授予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同时授

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

格，回购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5年1月7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550名激励对象2,150万份股票期权，确定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5年1月7日。

2015年3月4日公司刊登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公司于 2015年3

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公司实际向授予对象548

人授予2,144.5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88,495.5112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2,144.50万股。 相关工商变更已于2015年3月5日办理完成。

2015年5月7日公司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884,955,112股为基数，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25元 （含税）， 合计派发股利110,619,389元， 剩余部分277,457,

565.08�元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年9月19日，公司刊登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股票的回

购价格的公告》，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派发

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

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做相应的调整。 2015年5月7日公司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1.25元（含税），故回购价格调整为6.335元/股。

2015�年9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卜永强、唐

棠、余敏、杨庆伟、司慢曼、张雪平6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将原激励对象卜永强、唐棠、余敏、杨庆伟、司慢曼、张雪平已获授的股份85,000股

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依据及回购价格

1、回购依据

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卜永强、唐棠、余敏、杨庆伟、司慢曼、张雪平6人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原激励对象卜永强、唐棠、余敏、杨庆伟、司慢

曼、张雪平已获授的股份85,0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价格

由于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25�元（含

税），公司原激励对象卜永强、唐棠、余敏、杨庆伟、司慢曼、张雪平原授予价格为6.46元/

股，故回购价格调整为6.335元/股，派息具体计算如下：

P=� 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6.46元 – 0.125元 =6.335元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8,997,798 28,997,798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45,886,163 -85,000 145,801,163

3、其他 51,914,387 51,914,38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6,798,348 -85,000 226,713,348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863,510,112 863,510,11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63,510,112 863,510,112

股份总额 1,090,308,460 -85,000 1,090,223,46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也 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 力为股东创

造价值。

五、 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独立

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激励对象卜永强、唐棠、余敏、杨庆伟、司慢曼、张雪

平6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相关

规定，公司拟对原激励对象卜永强、唐棠、余敏、杨庆伟、司慢曼、张雪平已获授的股份全

部进行回购注销。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行

为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

职。 根据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回购注销上述6人

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发表 意见如下： 激励

对象卜永强、唐棠、余敏、杨庆伟、司慢曼、张雪平6人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应当回购并注销；监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85,000股，回购价格为 6.335元/股。

七、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经审核相关文件后，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已

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规定；本次回购的事由、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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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4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4日起停牌。 公

司于2015年9月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4日起

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目前，公司及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标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以及重组方案的论证等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召开董事会，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停牌期间，公司继续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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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投资概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15年度资产负债配置计划新增

子公司的投资额度8亿元人民币，用于对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资本” ）增

资，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结合公司资金情况决定分批增资规模，办理增资手续等相关

事宜。 近日，公司完成向东证资本增资8亿元人民币，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即东证资本注册资本变更

为25亿元人民币。

本次投资无须经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东证资本的基本情况

东证资本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6楼

法定代表人：金文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或投资于与股权投

资、债权投资相关的其他投资基金；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的财务顾问服务；经中国证

监会认可开展的其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前，东证资本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东证资本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目的在于为进一步实现公司金融控股集团战略架构下整合资源，推进公司业务创新，推

进东证资本业务发展。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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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加速推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公司外延式发展领域，培育新的核心竞争优势，不断提高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为公司和股东争取更好的投资回报，公司正在筹划购买从事生物

医药行业的资产，公司于2015年4月2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十一

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票继续停牌，预计不晚于2015年11月4日复牌。

目前公司磋商谈判的标的公司均主要从事生物医药行业。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范

围较广，程序较复杂，涉及与多个交易对方的协商论证，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程序较为复杂，

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结；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多次沟通协商，就交易结构进行磋商并已就总体交易的

原则性条款达成初步共识， 但由于对方股权架构等问题的规范程序及其内部决策的程序尚未完全完

成，公司尚未与交易各方签订正式交易协议，待公司与交易各方签订正式交易协议后，公司将及时公

告相关信息。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有关

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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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资源集团” ）通知，亿利资源集团于

2015年9月2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7,000,000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0.33%）质押给财达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9

月24日。

截至目前，亿利资源集团持有公司1,239,616,34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2%，均为无

限售流通股。 此次办理完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后亿利资源集团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972,4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54%，其中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证券营业部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0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2%），其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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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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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6月25日发行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

10亿元，票面利率为3.80%，兑付日为2015年9月25日（详见2015年6月2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

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2015年9月25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09,448,087.43元。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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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9月25日，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控股” ）的

通知，东软控股将其所持有的61,500,000股本公司股份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东软控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

登记日为2015年9月25日。

截至目前，东软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61,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098%，全部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东软控股本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61,500,000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098%。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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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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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5

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使广大投资者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本公司将

参加由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前海全景财经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前海全景财经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远

程网络的方式进行，投资者可以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

网上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15�年 9�月28�日（星期一）下午 15:00�至 17:00。

公司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为证券事务代表谭剑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